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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

工程候选人推荐的通知

各有关学院及部门：

为落实中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，促进青年科技人才

成长，助力全省青年科技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，省科协决定组

织开展 2025 年度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候选人推荐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支持范围

2025 年度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重点支持围绕国家

重大战略和山东发展，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研

究、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等的一线青年科技工作者。在以上范

围内，本年度将单独支持一批青年创业科技工作者。

二、托举工程人选数量及资助金额

2025 年度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由省科协以及经批

准同意的省级学会、设区市科协共同组织实施，其中，由省科

协直接遴选不超过 100 名人选，作为共同组织实施单位的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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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、设区市科协遴选程序和人数另行通知。每批次托举工程

实施周期为 2 年，按照每位托举人每个实施周期 5 万元标准给

予经费支持。

三、推荐渠道及数量

我校可推荐 3 名候选人，同一候选人不可同时通过两个或以

上渠道推荐。

四、推荐候选人条件

推荐的托举工程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学风正派，品行端正；具有创新、求

实、协作、奉献的科学精神；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、较强的创新能

力、良好的科研潜质。

2.年龄在 32 岁以下（1992 年 6 月 30 日以后出生）的全职在

山东省工作的中国籍公民，女性或医学领域的被托举人年龄放宽 2

岁（1990 年 6 月 30 日以后出生）。

3.在自然科学领域从事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技术研发、成果

转化的一线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。

4.应与我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合同签订期限一般应包

含一个实施周期（本年度实施周期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至 2027 年

6 月 30 日）。

5.应确定至少 1 名具有相同或相近研究领域的高层次专家作

为培养（创业）导师，承担对被托举人的指导、扶持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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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托举工程往届入选者，以及已经入选国家或省级人才培养工

程（计划）的青年科技人才不作为推荐对象。

创业托举候选人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:

1.已在山东省创办企业，持有企业的股份达到 20％以上（包

含技术入股在内），为该企业主要负责人（含法人代表、董事长、

总裁、合伙人或技术总负责人等）。

2.创办企业实际运营一年以上，注册资本及实缴资金 30 万以

上，正在进行技术成果转化，或进行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方法研究

及推广，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产业化开发潜力，可产生较大经济

社会效益。

3.创办企业所属领域一般应为山东省重点发展的集成电路、高

端装备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，或人工智能、“元宇宙+”、

生命科学、未来网络、量子科技、技能作业机器人、深海深地深空、

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。

五、推荐工作要求

1.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择优”的原则开展推荐。

2.推荐候选人要自觉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，推荐材料要客

观、准确、完整，对于推荐材料填报不实的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

如推荐候选人被投诉，推荐单位及推荐候选人所在单位应配合进行

调查核实，并提供书面调查材料和结论。

3.推荐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，违反保密规定的，将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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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选资格。

六、我校工作安排

请各学院按照要求推荐候选人、统一报送，于 5 月 6 日上午

11 点前提交《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候选人推荐表》（非

创业类填写附件 2，创业类填写附件 3）及相关支撑材料一式 3 份，

《候选人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及“与我校签订劳动合同复印件”一

式 1 份报送至行政楼 201 室。同时提交电子版，以“学院+2025 年

度省青托工程候选人推荐”命名打包发送至

hanxiaolemon@163.com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晓红

电 话：0531-89628773

邮 箱：hanxiaolemon@163.com

地 址：长清校区行政楼 201 室

附件：

1.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

2.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候选人推荐表候选人推荐

表

mailto:发送至hanxiaolemon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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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山东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候选人推荐表候选人推荐

表（创业类）

4.候选人汇总表

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2025 年 4 月 21 日


